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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规定
应建筑能效测评结果为依据进行标识。居
住建筑和公共建筑应分别进行标识。

应包括建筑能效标识和建筑能效实测评估
两个阶段。

建筑能效理论值测评应在建筑物竣工验收
之前进行；

建筑能效实测评估应在建筑物正常使用后
进行。

1 基本规定

应以单栋建筑为对象。对居住小区中的同
类型建筑，可抽取有代表性的建筑单体进
行测评，作为同类型建筑能效标识依据。
抽检数量不得少于10%，并不得少于1栋。
同类型建筑能效测评标识的等级应按抽测
单体能效标识的最低级别确定。

1 基本规定
评价指标

基础项：按照国家现行建筑节能设计标准的要
求和方法，计算或实测得到的建筑物单位面积
采暖、空调和照明耗能量

规定项：除基础项外，按照国家现行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要求，围护结构及采暖空调系统必须
满足的项目

选择项：对高于国家现行建筑节能标准的用能
系统和工艺技术加分的项目

1  基本规定
建筑能效标识等级划分三个等级

达到国家现行节能设计标准为一星；
采用增加的相对节能率为依据划分级别。只
要增加节能率一样，标识级别也一样。

η≥ 30%☆☆☆

15%≤η＜30%☆☆

若得分超过60分（满分120
分）则再加一星

均满足
要求

0≤η＜15%☆

选择项规定项基础项η标识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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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规定
建筑能效实测评估应以建筑能效标识为基
础，根据能效实测值的基础项和规定项的
测评结果进行标识，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能效实测值的基础项应写入标识证书；

规定项应全部满足要求；

若有任意一项选择项不满足要求，则撤销
建筑能效标识。

2  测评方法
建筑能效标识：
软件评估——基础项计算
建筑能耗计算分析软件的功能和算法必须符合建筑节
能设计标准的规定

文件审查
文件的合法性、完整性、时效性

现场检查
设计符合性检查，现场核对

性能检测
性能检测方法应符合国家现行检测标准的规定。
对已有国家认可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的项目，可
不再重复检测。

2  测评方法
实测评估：

统计分析

主要用于全年能耗量测评。

现场性能检测

主要用于规定项测评。现场检测方法应符合国家

现行节能检测标准规定。

报告评估

主要用于选择项测评。报告评估以实施量及节能
效果为主要依据。

3  建筑能效标识
（1）基础项
附录A 基础项节能率计算
标识建筑及参考建筑模型输入设定条件

不同气候区参照建筑供暖空调系统形式及
能耗计算方法；

不同类型标识建筑供暖空调系统能耗计算
方法

3 建筑能效标识
（2）规定项：
符合以下标准：

《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26-2010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134  （报批稿）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
（报批稿）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性能检测

（3）选择项

修改了可再生能源利用加分方法
调整了加分项目
细化了加分方法

3 建筑能效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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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建筑能效标识时提交资料

1. 项目立项、审批等文件
2. 建筑施工设计文件审查报告及审查意见
3. 全套竣工验收合格的项目资料和一套完整的
竣工图纸

4. 与建筑节能相关的设备、材料和部品的产品
合格证

（4）标识程序

3 建筑能效标识

申请建筑能效标识时提交资料
5. 由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出具的项目围护结构部品热工性能及产

品节能性能检测报告或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证书和标签以及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测评报告》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试点工作实施细则》
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包括证书和标签
证书内容包括证书编号、企业名称、产品产地、产品规格、窗框生
产企业、玻璃生产企业、主要配件生产企业、标准规格产品的节能
性能指标（传热系数、遮阳系数、空气渗透率和可见光透射比）、
批准日期与有效期、标识实验室、用户指导信息及查询网址等，并
附该产品不同尺寸组合的节能性能数据表
标签包括以下基本内容：（一）标识编号；（二）企业名称；
（三）产品基本信息（产地）；（四）节能性能指标；（五）标识
使用证书的批准日；（六）标识实验室代码、查询网址；（七）用
户指导信息
标识实验室出具《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测评报告》，该报告应包
括两个分报告，即《企业生生产条件现场检查报告》和《建筑门窗
节能性能模拟计算与检测报告》

（4）标识程序

3 建筑能效标识

申请建筑能效标识时提交资料

6. 节能工程及隐蔽工程施工质量检查记录和验
收报告

7. 采暖空调系统运行调试报告
要求确认采暖空调系统的运行参数在设计范围内

8. 应用节能新技术的情况报告
9. 建筑能效理论值

（4）标识程序

3 建筑能效标识 4. 标识程序
建筑能效的内容

1. 基础项测评应以竣工验收资料为依据，性能
参数以施工过程中见证取样的检测报告为
主，辅以现场抽查的检测数据

2. 规定项和选择项测评应以现场抽查为主，并
辅以施工过程中的验收报告和检测报告

建设主管部门依据建筑能效理论值标识的
申请材料核发建筑能效理论值测评标识

4. 标识程序
申请建筑能效实测评估时提交资料

1. 采暖空调能耗计量报告
2. 与建筑节能相关的设备、材料和部品的运行记录
3. 应用节能新技术的运行情况报告
4. 建筑能效实测值
建筑能效实测值的内容包括基础项、规定的运
行实测检验报告

建设主管部门依据建筑能效实测评估的申请材
料核发建筑能效实测评估

5  建筑能效实测评估
（1）基础项
单位建筑面积建筑总能耗；

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耗热量；

单位建筑面积空调耗冷量；

能效实测值的基础项应写入标识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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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能效实测评估
（2）规定项——全部满足要求
室内平均温度

锅炉实际运行效率

室外管网热损失率

集中采暖系统耗电输热比

测评依据《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132

5 建筑能效实测评估
（2）规定项——全部满足要求
室内平均温度、湿度

空调风系统性能
风机单位风量耗功
率
新风量
定风量系统平衡度

供暖空调水系统性能
机组实际性能系数
水系统回水温度一致性
水系统供、回水温差
水泵效率
冷源系统能效系数

测评依据《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177

5. 建筑能效标识详细要求

基础项：建筑物单位面积采暖空调全年耗能量
计算

1. 严寒寒冷地区应计算建筑物单位建筑面积采暖全年耗
能量及建筑物耗热量指标

2. 夏热冬冷地区应计算建筑物单位建筑面积采暖空调全
年耗能量

3. 夏热冬暖地区应计算建筑物单位建筑面积空调全年耗
能量

测评方法：软件评估、性能测试

5.1  居住建筑
基础项计算所需数据应按下列方法取得

1. 建筑物构造尺寸按竣工图纸
2. 建筑物外门、外窗的保温和气密性能应按施工进场见
证取样检测报告为准

3. 外墙保温材料的导热系数按施工进场见证取样检测报
告为准，其厚度按现场抽查的厚度和施工验收时厚度
的平均值。现场抽查数量按照《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规范》GB50411-2007进行。当差异较大时，
应现场抽样检测墙体传热系数

4. 楼梯间隔墙和地面按施工验收报告
5. 屋面材料的导热系数按施工进场见证取样检测报告，
其厚度按施工验收时的平均厚度。如有必要时可进行
检测

5. 建筑能效标识详细要求
5.1  居住建筑

规定项
《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26-95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131-
2001
《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75-2003

5. 建筑能效标识详细要求
5.1  居住建筑

规定项
外窗气密性

热桥保温措施

门窗洞口的密封方法和
材料

冷热源形式

锅炉的设计效率

户式燃气炉的要求

冷水（热泵）机组制冷
性能系数

单元式机组能效比

循环水泵的耗电输热比

分室（户）温度控制设
施、分户热量分摊装置

热量计量装置

水力平衡措施

锅炉房和热力站的控制
和检测装置

5. 建筑能效标识详细要求
5.1  居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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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窗应具有良好的密闭性能，严寒寒冷地
区建筑的外窗气密性等级符合《民用建筑
节能设计标准》JGJ26-95第4.2.5条的规
定，夏热冬冷地区符合《夏热冬冷地区居
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134-2001第
4.0.7条的规定，夏热冬暖地区符合《夏热
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75-2003第4.0.11条的规定。
测评方法：性能测试、文件审查、现场检
查

5. 建筑能效标识详细要求
5.1  居住建筑

严寒寒冷地区和夏热冬冷地区外墙与屋面的热
桥部位（如空调板、腰线等）均应采取保温措
施，以保证热桥部位的内表面温度在室内空气
设计温、湿度条件下不低于露点温度。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性能测试

防止冬季采暖期间热桥内外表面温差小，内表
面温度容易低于室内空气露点温度，造成围护
结构热桥部位内表面产生结露，使围护结构内
表面材料受潮、长霉，影响室内环境

在室内温、湿度设计条件下，住宅外围护结构
的内表面无结露现象

5. 建筑能效标识详细要求
5.1  居住建筑

5. 居住建筑能效理论值
严寒寒冷地区和夏热冬冷地区门窗洞口之

间的密封方法和材料应符合相应的节能设
计要求。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5. 居住建筑能效理论值
除电力充足和供电政策支持、或者建筑所

在地无法利用其他形式的能源外，严寒寒
冷地区的住宅内，不应采用直接电热采
暖。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用高品位的电能直接用于转换为低品位的
热能进行采暖或空调，热效率低，运行费
用高，是不合适的。

以地源热泵、水源热泵为空调机组冷热源时，
应确保水资源不被破坏，不被污染，不被浪
费。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50366-2005
《住宅建筑规范》GB50368-2005中第8.3.8条
应用地下水时，必须确保有（真正的）回灌措
施以及确保水源不被污染，并必须符合当地有
关规定。否则，会引起水资源保护及环境问
题。

5. 建筑能效标识详细要求
5.1  居住建筑

锅炉的设计效率不应低于表中规定的数值。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表锅炉的最低设计效率

90908988878786燃油、燃气

8280787674－－Ⅲ

8079787473－－Ⅱ烟
煤

燃
煤

>28.014.07.04.22.81.40.7

在下列锅炉容量（MW）下的设计效率
（%）锅炉类型、燃料种类及发

热值

5. 建筑能效标识详细要求
5.1  居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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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户式燃气炉作为热源时，应设置专用的进气及排烟通
道，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燃气炉自身必须配置有完善且可靠的自动安全保护装
置；

2. 燃气热风供暖炉的额定热效率不低于80％；
3. 燃气热水供暖炉的额定热效率不低于89％，部分负荷下
的热效率不低于85％；

4. 具有同时自动调节燃气量和燃烧空气量的功能，并配置
有室温控制器；

5. 配套供应的循环水泵的工况参数，与采暖系统的要求相
匹配。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5. 建筑能效标识详细要求
5.1  居住建筑

电机驱动压缩机的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在额定制冷工况和
规定条件下，性能系数（COP）不应低于表的规定。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

表5.2.8  冷水（热泵）机组制冷性能系数

2.60
2.80

≤50
>50螺杆式

2.40
2.60

≤50
>50活塞式/涡旋式

风冷或蒸发冷却

4.40
4.70
5.10

<528
528~1163

>1163
离心式

4.10
4.30
4.60

<528
528~1163

>1163
螺杆式

3.8
4.0
4.2

<528
528~1163

>1163
活塞式/涡旋式

水冷

性能系数（W/W）额定制冷量（kW）类型

5. 建筑能效标识详细要求
5.1  居住建筑

名义制冷量大于7100W、采用电机驱动压缩机的单元式空气
调节机时，在名义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其能效比
（EER）不应低于表的规定。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

表5.2.9  单元式机组能效比

2.70接风管

3.00不接风管
水冷式

2.30接风管

2.60不接风管
风冷式

能效比（W/W）类型

5. 建筑能效标识详细要求
5.1  居住建筑

集中采暖系统热水循环水泵的耗电输热比
（EHR）值应符合下式要求：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ηQNEHR /=
( ) tLaEHR ∆+≤ ∑ /140056.0

5. 建筑能效标识详细要求
5.1  居住建筑

设置集中采暖和（或）集中空调系统的建
筑，采取分室（户）温度控制设施，并设
置分户热量分摊装置或预留安装该装置的
位置。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5. 建筑能效标识详细要求
5.1  居住建筑

5. 居住建筑能效理论值
5.2.12锅炉房和热力站的一次水总管和二次水总管上，必须
设置计量总供热量的热量表；集中采暖系统中的建筑物
应在热力入口处设置热量表，作为该建筑物采暖耗热量
的依据，并设置过滤器。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2005年12月6日由建设部、发改委、财政部、人事部、
民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环境
保护总局八部委发文《关于进一步推进城镇供热体制改
革的意见》（建城[2005]220号），文件明确提出，“新
建住宅和公共建筑必须安装楼前热计量表和散热器恒温
控制阀，新建住宅同时还要具备分户热计量条件”。文
件中楼前热表可以理解为是进行与供热单位进行热费计
算的依据，至于楼内住户可以依据不同的方法（设备）
进行室内参数（比如，热量、温度）测量，然后，依据
测量值对全楼的耗热量进行住户间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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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居住建筑能效理论值
5.2.13集中采暖空调水系统采取有效的水力平
衡措施。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设置水力平衡配件后，可以通过对系统水
力分布的调整与设定，保持系统的水力平
衡，保证获得预期的供暖效果

5. 居住建筑能效理论值
5.2.14区域供热锅炉房和热力站，除必须设计和配置必要的
保证安全运行的控制环节外，还应设计和配置保证供热
质量及实现节能的下列环节：

1. 按需供热，设置供热量自动控制装置（气候补偿器）；
2. 实时检测。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增加锅炉房运行中的气候补偿功能。锅炉运行参数必须
在保持室内温度的情况下，随室外温度的变化进行随时
调整，始终保持锅炉房的供热量与建筑物的需热量相一
致，达到最佳的运行效率和最稳定的供热质量。目前，
锅炉运行绝大多数是看天人工调节，受人员素质和管理
水平制约，造成冷热不均、不仅牺牲了居民的采暖舒适
度，而且耗能巨大。因此，必须对现状不具备气候补偿
功能的锅炉房进行改造，以便合理利用、节约资源，保
证最大限度的满足用户的采暖需求。

5. 居住建筑能效理论值
选择项
可再生能源利用（55分）
自然通风与自然采光（20分）
能量回收（15分）
其他新型节能措施（10分）

5. 居住建筑能效理论值
5.3.1根据当地气候和自然资源条件，充分利用太阳
能、地热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软件评估、现场检查；
分数：55，根据可再生能源使用占建筑采暖空
调及生活热水能耗的比例加分，见表5.3.1。

表5.3.1  可再生能源加分等级

55>70
3550~70
1520~50
5<20

分数
可再生能源使用占建筑采暖空调及生

活热水能耗的比例（%）

5. 居住建筑能效理论值
5.3.2在住宅小区规划布局、建筑单体设计时，进行科学的自
然通风与自然采光设计，以充分利用自然能源。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计算分析报告、现场检查；
分数：20，其中建筑物具有良好朝向5分，能组织良好
通风5分，采用有效遮阳措施10分

朝向：宜接近南北向，居室夏季避免东、西向日晒
通风：判定每种住宅套型卧室、起居室（厅）、书房等
房间的通风开口面积是否满足要求，提供相关模拟计算
报告证明已做过通风的优化设计
遮阳：考虑遮阳效果、自然采光和视觉影响等因素；东
西向的窗户设置外遮阳设施

5. 居住建筑能效理论值
5.3.3设置集中空调系统的住宅，采用符合国家标准
的能量回收系统（装置）。设置分散系统的住
宅所选用的空调器达到国家空调节能级别。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分数：15 
技术经济合理时，设置新风与排风的能量回收
系统

分户（或分室）采用带热回收功能的新风与排
风的双向换气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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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居住建筑能效理论值
5.3.4其他新型节能措施，并提供相应节能技
术报告。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分数：每项措施加5分，替代措施总分不
超过10分。

6. 公共建筑能效理论值
基础项：建筑物单位面积采暖空调全年耗
能量计算

测评方法：软件评估、性能测试

6.公共建筑能效理论值

外窗气密性*
热桥保温措施* 
冷热源形式*
锅炉的设计效率* 
冷水（热泵）机组制冷
性能系数** 
单元式机组能效比** 
溴化锂吸收式机组性能
参数

循环水泵的耗电输热比
**
风机的单位风量耗功率

空气调节冷热水系统的
最大输送能效比

室温调节设施* 
热量计量装置*
水力平衡措施** 
监测和控制系统* 
照明功率密度

规定项：《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05

6.公共建筑能效理论值
6.2.1建筑外窗的气密性不低于《建筑外窗气
密性能分级及其检测方法》GB7107-2002
规定的4级要求。透明幕墙的气密性不低
于《建筑幕墙物理性能分级》GB/T15225
规定的3级要求。
测评方法：性能测试、文件审查、现场检
查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
2005第4.2.10、4.2.11条

6.公共建筑能效理论值
外窗气密性4级的物理指标
单位缝长分级指标值
每小时每米缝隙的空气渗透量不应大于1.5m3

单位面积分级指标值
每小时每平方米面积的空气渗透量不应大于4.5m3

透明幕墙气密性3级的物理指标
单位缝长分级指标值
每小时每米缝隙的空气渗透量不应大于1.5m3

单位面积分级指标值
每小时每平方米面积的空气渗透量不应大于1.2m3

6.公共建筑能效理论值
6.2.2外墙与屋面的热桥部位（如空调板、腰线等）
均应采取保温措施，以保证热桥部位的内表面
温度在室内空气设计温、湿度条件下不低于露
点温度。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性能测试
（围护结构热工缺陷检测）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05第
4.2.3条
避免围护结构内表面材料受潮、长霉
在室内使用辐射型空调末端时，需注意水温的
控制；送入室内的新风应具有消除室内湿负荷
的能力，或配有除湿机，避免表面结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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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共建筑能效理论值
6.2.3除了符合下列情况之一外，不得采用电热锅炉、电热水
器作为直接采暖和空气调节系统的热源：

1. 电力充足、供电政策支持和电价优惠地区的建筑；
2. 以供冷为主，采暖负荷较小且无法利用热泵提供热源的
建筑；

3. 无集中供热与燃气源，用煤、油等燃料受到环保或消防
严格限制的建筑；

4. 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地区的建筑；
5. 内、外区合一的变风量系统中需要对局部外区进行加热
的建筑。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05 第5.4.2条强
条，严格限制“高质低用”的能源转换利用方式

6.公共建筑能效理论值
6.2.4以地源热泵、水源热泵为空调机组冷热源时，
应确保水资源不被破坏，不被污染，不被浪
费。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地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50366-2005
应用地下水时，必须确保有（真正的）回灌措
施以及确保水源不被污染，并必须符合当地有
关规定。否则，会引起水资源保护及环境问
题。

6.公共建筑能效理论值
6.2.5锅炉的额定热效率不应低于表6.2.5中规
定的数值。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
2005第5.4.3条强条

表6.2.5  锅炉额定热效率

89燃油、燃气蒸汽、热水锅炉

78燃煤（II类烟煤）蒸汽、热水锅炉
热效率（%）类型

6.公共建筑能效理论值
6.2.6电机驱动压缩机的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
机组，在额定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性能系
数（COP）不应低于表5.2.8的规定。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05第
5.4.5条强条
对照国家标准《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
率等级》GB19577中“表2能源效率等级指标”，
活塞/涡旋式采用第5级，水冷离心式采用第3
及，螺杆机采用第4级

6.公共建筑能效理论值
6.2.7名义制冷量大于7100W、采用电机驱动压缩机
的单元式空气调节机、风管送风式和屋顶式空
气调节机组时，在名义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
下，其能效比（EER）不应低于表5.2.9的规
定。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05第
5.4.8条强条
单元式空调机名义制冷量时能效比（EER）
值，采用国家标准《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能效限
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GB19576中“表2能源效
率等级指标”第4级

6.公共建筑能效理论值
6.2.8蒸汽、热水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及直燃型
溴化锂吸收式冷（温）水机组应选用能量调节
装置灵敏、可靠的机型，在名义工况下的性能
参数应符合表6.2.8的规定。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05第
5.4.9条强条
表中参数取自国家标准《蒸气和热水型溴化锂
吸收式冷水机组》GB/T18431和《直燃型溴化
锂吸收式冷（温）水机组》GB/T18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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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共建筑能效理论值
表6.2.8  溴化锂吸收式机组性能参数

注：直燃机的性能系数为：制冷量（供热量）/[加热源消耗量（以低位热值计）+电
力消耗量（折算成一次能）]。

≥0.
90供热出口60

≥1.
1030/35供冷12/7

直燃

≤1.280.8
≤1.310.6

0.4
12/7

≤1.40
0.25

0.8

18/13

蒸汽
双效

供
热

制
冷

性能参数
（W/W）单位制冷量蒸汽耗

量[kg/（kWh）]
蒸汽压力
（MPa）

冷却水进/出
口温度（oC）

冷（温）水进/出
口温度（oC）

性能参数名义工况

机型

6.公共建筑能效理论值
6.2.9集中采暖系统热水循环水泵的耗电输热
比（EHR）值应符合式(5.2.10-1)、
(5.2.10-2)的要求。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
2005第5.2.8条
来源于《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JGJ26-95第5.2.11条，但根据实际情况有
所修改

6.公共建筑能效理论值
6.2.10集中空调系统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Ws）应按下式计算，并不应

大于表6.2.10中的规定。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05第5.3.26条

( )ts PW η3600/=

表6.2.10  风机的单位风量耗功率限值[W/(m3/h)]

注：1 普通机械通风系统中不包括厨房等需要特定过滤装置的房间的通风系统；
2 严寒地区增设预热盘管时，单位风量耗功率可增加0.035[W/(m3/h)]；
3 当空气调节机组内采用湿膜加湿方法时，单位风量耗功率可增加0.053[W/(m3/h)]。

0.32普通机械通风系统

0.740.670.690.63四管制变风量系统

0.680.620.640.58两管制变风量系统

0.580.510.530.47四管制定风量系统

0.520.460.480.42两管制定风量系统

粗、中效过滤粗效过滤粗、中效过滤粗效过滤

商业、旅馆建筑办公建筑

系统型式

6.公共建筑能效理论值
6.2.11空气调节冷热水系统的输送能效比（ER）应按下式计
算，且不应大于表6.2.11中的规定值。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05第5.3.27条

( )η⋅∆= T0.002342H/ER

表6.2.11  空气调节冷热水系统的最大输送能效比（ER）

注：两管制热水管道系统中的输送能效比值，不适用于采用直燃式冷热
水机组作为热源的空气调节热水系统。

0.02410.006730.008650.004330.00577ER

夏热冬暖地
区

寒冷地区/夏热冬冷
地区

严寒地
区

空调冷
水管道

四管制
热水管
道

两管制热水管道
管道
类型

6.公共建筑能效理论值
6.2.12设置集中采暖和（或）集中空调系统的
建筑，采取室温调节设施。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空气温度控制是一个基本要求

6.公共建筑能效理论值
6.2.13系统的划分和布置应能实现分区热量计量。
每栋建筑及其冷、热源站房应设置冷、热量计
量装置。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热计量是国家的相关政策

强调“按区域”计量（按每栋建筑、楼层以及可
能在管理上分开的使用区域等）

量化管理是节约能源的重要手段，按照用热量
的多少来计收采暖费用，既公平合理，更有利
于提高用户的节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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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共建筑能效理论值
6.2.14集中采暖空调水系统采取有效的水力平
衡措施。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设置水力平衡配件后，可以通过对系统水
力分布的调整与设定，保持系统的水力平
衡，保证获得预期的供暖效果

6.公共建筑能效理论值
6.2.15集中采暖与空气调节系统设有监测和控
制系统。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检测与控制具体内容应根据建筑功能、相
关标准、系统类型等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
定，内容可包括参数检测、参数与设备状
态显示、自动调节与控制、工况自动转
换、能量计量以及中央监控与管理等。

6.公共建筑能效理论值
6.2.16公共场所和部位的照明功率密度符合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的规定。
照明采用节能灯具，除电梯厅外均应采用
节能开关进行控制。在自然采光的区域设
定时或光电控制的照明系统。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照明功率密度指标满足《建筑照明设计标
准》GB50034第6.1.2-6.1.4条

6.公共建筑能效理论值
选择项
可再生能源利用（55
分）**
自然通风与自然采光
（5分）*
蓄冷蓄热技术（5分）
能量回收（5分）*
余热或废热利用（10
分）

全新风或可变新风比
（5分）

变水量或变风量（5
分）

楼宇自控系统（5分）
用能管理制度、分项和
分区域计量与统计（5
分）

其他新型节能措施（每
项措施加5分，总分不
超过15分）

6.公共建筑能效理论值
6.3.1根据当地气候和自然资源条件，充分利用太阳
能、地热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软件评估、现场检查；
分数：55，根据可再生能源使用占建筑采暖空
调及生活热水能耗的比例加分，见表6.3.1。

表6.3.1  可再生能源加分等级

55>70
3550~70
1520~50
5<20

分数
可再生能源使用占建筑采暖空调及生

活热水能耗的比例（%）

6.公共建筑能效理论值
6.3.2在建筑规划布局、单体设计时，进行科学的自
然通风与自然采光设计，以充分利用自然能
源。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计算分析报告、现场检
查；
分数：5 
建筑单体采用诱导气流方式，如导风墙和拔风
井等，促进建筑内自然通风。
计算分析报告：采用数值模拟技术定量分析风
压和热压作用在不同区域的通风效果，综合比
较不同建筑设计及构造设计方案，确定最优自
然通风系统设计方案。



19

6.公共建筑能效理论值
6.3.3采用适宜的蓄冷蓄热技术和新型节能的
空气调节方式。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分数：5 
利用蓄能材料和建筑构造，实现建筑本体
蓄能

采用蓄能设备

6.公共建筑能效理论值
6.3.4设置集中采暖和（或）集中空调系统的
公共建筑，采用切实有效的能量回收系统
（装置）。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分数：5 
在比较排风热回收的能量投入产出收益基
础上，合理利用排风热回收

运行可靠，实测的热回收效率达到设计要
求

6.公共建筑能效理论值
6.3.5建筑用生活热水或采暖选用余热或废热利用等
方式提供。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分数：10 
对于有稳定热需求并达到一定规模的公共建筑
应充分利用废热余热。利用热泵或空调的余热
以及其他废热供应生活热水。

建筑物内设有集中排风系统时宜设置排风热回
收装置。排风热回收装置（全热和显热）的额
定热回收效率不应低于60%。

6.公共建筑能效理论值
6.3.6空调系统能根据全年空调负荷变化规律，进行
全新风或可变新风比等节能控制调节，满足季
节及部分负荷要求。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分数：5 
新风取风口和新风管所需的截面积设计合理，
妥善安排好排风出路，设计新风比可调，并应
确保室内必须保持的正压值

实际运行中实现过渡季节全新风运行或增大了
新风量的比例

6.公共建筑能效理论值
6.3.7空调系统能进行变水量或变风量节能控制调
节。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分数：5 
水系统采用变流量运行或全空气系统采用变风
量控制

设计变风量全空气调节系统时，宜采用变频自
动调节风机转速的方式（节能效果最好），并
应在设计文件中标明每个变风量末端装置的最
小送风量

6.公共建筑能效理论值
6.3.8楼宇自控系统功能完善，各子系统均能
实现自动检测与控制。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分数：5 
楼宇自控系统与冷冻机控制系统等可实施
集成，可以根据室外空气的状态，在一定
范围内对冷水机组的出水温度进行再设定
优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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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共建筑能效理论值
6.3.9具有完善的用能管理制度，对建筑冷热源、空
调输配系统、照明、生活热水、家用电器等部
分能耗实现分项和分区域计量与统计，通过科
学运行管理模式进行节能。采用楼宇自控系统
的建筑物，应具有以下节能管理措施：

1. 冷热源设备采用群控方式，楼宇自控系统
（BAS）可根据冷热源负荷的需求自动调节冷
热源机组台选的启停控制；

2. 进行空调系统设备最佳启停和运行时间控制；
3. 自动控制公共区域和外立面照明的开启和关
闭。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分数：5 

6.公共建筑能效理论值
6.3.10当测评建筑未采用第6.3.2~6.3.9条的节
能措施时，可由其他新型节能措施替代，
并提供相应节能技术报告。

测评方法：文件审查、现场检查；
分数：每项措施加5分，替代措施总分不
超过15分。

6 存在主要问题
（1）星级划分原则
同样增加节能率不同气候地区实现难易问题

（2）理论标识与实测标识的关系
现有方法：以理论标识为依据，实测规定项
（采暖空调能效）、选择项修正

——利于实测标识的推广；理论标识与实测标识能
耗值差距大，易误解；

分别标识：理论作为竣工标识；实测作为运行
标识——缺乏基准

6 存在主要问题
（3）不同类型供暖空调系统能耗计算问题
多联机系统

末端变风量系统

温湿度独立控制系统等

（4）选择项的判定标准


